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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行业专题研究（深度） 

长江大保护,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达、资源丰富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

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 11 省市，面积约 205 万平方公

里。长江经济带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总量的 40%，贯穿中

国的东-西-中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 

长江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大保护势在必行 

工业发展导致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长江经济带工

业占我国工业总量的 40%以上，工业的蓬勃发展也带了严重的环

境问题，长江的水体质量不断下降。环境的污染导致突发环境事

件频频发生在长江经济带，2013 年突发环境事件达到 459 个，占

到了全国总数量的 64.47%，其中 2014 年、2016 年全国共发生 6

起重大环境突发事件，有 4 起发生在长江经济带内，对人民群众

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社会反响强烈，面对严重的污染情况，

长江大保护行动刻不容缓。 

“长江大保护”—优先以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推动经济带发展，使

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2016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习近平指出，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大保护正式提出。随后，中央、

地方政策密集出台，五大专项行动+三大环保督查使大保护初见

成效，长江水质明显提升。 

九江 77 亿项目落地开启千亿环保空间 

2018 年 7 月 30 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中标九

江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系统综合治理一期项目，项目概算约 77 亿

元。采用 PPP 模式运作。随着三峡集团中标九江市水环境治理项

目，也标志着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从源头控制进入到综合治

理阶段，77 亿的项目总额更标志着广阔的市场空间，我们预测危

废市场空间 845.92 亿，黑臭水治理市场空间 310.59 亿，污水处

理市场空间 879.03 亿，总额超过 2000 亿元，随着其它环保领域

治理的展开，市场空间必将进一步扩大。 

投资建议 

个股方面，推荐水务龙头碧水源，与三峡集团强强联合进军

长江大保护；监测龙头聚光科技，市场高需求拉动业务快速增长。 

 

郑小波 

zhengxiaobo@csc.com.cn 

0755-23952703 

执业证书编号：S1440518060001  

发布日期： 2018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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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经济带：经济发达，资源丰富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 11 省市，面积

约 205 万平方公里。长江经济带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总量的 40%，贯穿中国的东-西-中部，是我国经济发

展的重点区域，丰富的自然资源、便利的运输条件，使其成为了我国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轴线。然而经过多年

的开发建设，长江经济带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工业污染日益严重，重大环境问题频发，缺乏统一协调保护

机制，保护行动刻不容缓。 

人口众多，经济发达 

截至 2017 年长江沿线 11 省总人口 5.91 亿，占全国总人口 42.67%，长江沿线 11 省 GDP 达 37.4 亿元，贡献

全国 GDP 的 43.70%。 

表 1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情况（2017 年） 

地区 省市 GDP（亿元） 占全国比例 人口(万人) 占全国比例 人均 GDP（万元/人） 

上游 四川 36980.22 4.47% 8262 5.96% 4.48 

重庆 19500.27 2.36% 3048 2.20% 6.40 

云南 16531.34 2.00% 4771 3.44% 3.46 

贵州 13540.83 1.64% 3555 2.56% 3.81 

中游 湖南 34590.56 4.18% 6822 4.92% 5.07 

湖北 36522.95 4.42% 5885 4.25% 6.21 

江西 20818.5 2.52% 4592 3.31% 4.53 

下游 安徽 27518.67 3.33% 6196 4.47% 4.44 

浙江 51768.26 6.26% 5590 4.03% 9.26 

江苏 85900.94 10.39% 7999 5.77% 10.74 

上海 30133.86 3.64% 2420 1.75% 12.45 

经济带  373806.4 45.19% 59140 42.67% 6.4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达，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分别占我国总量的 43.00%、43.80%和 43.70%。

除棉花产量外，其余各项指标均在 35%以上，建筑业总产值占比最高，为全国建筑业总产值的 57.5%，由此可

见长江经济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表 2 长江经济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2017 年） 

指标 绝对数 占全国比重(%) 

国民经济核算（亿元） 
  

国内（地区）生产总值 373806.40 43.70 

第一产业 28162.20 43.00 

第二产业 158959.60 43.80 

第三产业 186684.60 43.70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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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绝对数 占全国比重(%)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291700.60 45.90 

对外贸易额（亿元） 
 

货物进出口总额 121335.00 43.70 

出口总额 71683.80 46.80 

进口总额 49651.10 39.80 

农产品产量（万吨） 
 

粮食 23358.00 37.80 

棉花 58.20 10.60 

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亿元） 33057.00 44.00 

建筑业 
  

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123096.10 57.50 

消费品零售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54891.20 42.6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自然资源丰富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资源丰富，承载能力高。截至 2016 年，石油剩余技术可采储量

为 5056.40 万吨，天然气剩余技术可采储量为 15955.51 亿立方米，煤炭储量 348.12 亿吨，铁矿储量 50.12 亿吨，

水资源总量 15378.70 亿立方米，森林面积 8466.02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 41.52%。战略矿产资源占比位于全

国之首，其中，稀土、钛等矿产储量占全国 80%以上；钨、锡、钒等资源储量占全国 50％以上；长江经济带分

布着亚洲最大的能源金属锂矿床、世界第二大钼矿床。丰富的自然资源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表 3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自然资源（2016 年） 

区域 省市 石油储量

(万吨) 

天然气储量 

(亿立方米) 

煤炭储量 

(亿吨) 

铁矿储量 

(亿吨) 

水资源总量 

(亿立方米) 

森林面积 

(万公顷) 

森林覆盖

率(%) 

农作物总播种面

积(千公顷) 

上游 四川省 623.40 13191.61 53.21 27.02 2340.90 1703.74 35.20 9728.61 

重庆市 266.90 2726.90 18.03 0.12 604.90 316.44 38.40 3600.74 

云南省 12.20 0.47 59.58 4.24 2088.90 1914.19 50.00 7164.46 

贵州省 0.00 6.10 110.93 0.17 1066.10 653.35 37.10 5596.81 

中游 湖南省 0.00 0.00 6.62 2.00 2196.60 1011.94 47.80 8793.28 

湖北省 1185.90 46.87 3.20 4.35 1498.00 713.86 38.40 7843.51 

江西省 0.00 0.00 3.36 1.42 2221.10 1001.81 60.00 5560.67 

下游 安徽省 238.50 0.25 82.37 8.59 1245.20 380.42 27.50 8893.61 

浙江省 0.00 0.00 0.43 0.59 1323.30 601.36 59.10 2274.44 

江苏省 2729.50 23.31 10.39 1.62 741.70 162.10 15.80 7676.92 

上海市 0.00 0.00 0.00 0.00 61.00 6.81 10.70 294.70 

经济带  5056.40 15995.51 348.12 50.12 15387.70 8466.02 41.52 67427.7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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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困境：环境问题频发，机制亟待完善 

经济发展导致环境问题频发 

在长江沿江区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33057 亿元，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44%，长江

沿江省市布满对环境威胁较大的矿产、钢铁、水泥、化工企业。同时，部分企业污水处理设施不完善，直接将

污水排入长江之中，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水体污染严重，治理难度越来越大。水污染的治理、水生态的修复、

水资源的保护形式严峻，在 2010 年，长江经济带突发环境事件次数 299 次，占全国共突发环境数量的 71.19%。

近年来随着长江经济带环保督察的不断加强，长江经济带突发环境次数占全国总数比例有所减少，但截止到 2016

年仍占 43.09%。2015 年，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244641 亿立方米，江苏省排放量最多为 57883 亿立方

米，占总排放量的 23.66%，工业废水中氨氮排放 8.68 总量万吨，农业废水中氮氨排放总量 30.67 万吨，工业加

农业氮氨排放总量接近 40 万吨，氮氨多度排放引起水体富营养化，造成水质下降。长江“黄金水道”在经济发

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目前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解决的最

核心的问题。 

表 4  2012-2015 年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和氮氨排放情况 

省市 指标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四川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立方米） 21,910.00 19,761.00 20,054.00 16,538.00 

工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0.56 0.50 0.52 0.53 

农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5.74 5.59 5.42 5.23 

重庆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立方米） 8,360.00 9,532.00 9,290.00 9,928.00 

工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0.31 0.33 0.35 0.33 

农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1.30 1.25 1.23 1.20 

云南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立方米） 14,955.00 15,958.00 16,664.00 15,549.00 

工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0.43 0.43 0.40 0.37 

农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1.18 1.15 1.13 1.10 

贵州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立方米） 14,312.00 24,467.00 23,208.00 18,288.00 

工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0.36 0.35 0.37 0.32 

农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0.79 0.79 0.76 0.74 

湖南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立方米） 15,887.00 17,276.00 16,051.00 15,320.00 

工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2.58 2.30 2.08 1.84 

农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6.26 6.13 6.00 5.91 

湖北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立方米） 19,513.00 19,987.00 21,702.00 23,643.00 

工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1.48 1.36 1.27 1.17 

农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4.66 4.52 4.38 4.03 

江西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立方米） 14,814.00 15,574.00 15,613.00 17,055.00 

工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1.02 0.90 0.67 0.90 

农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2.97 2.87 2.79 2.76 

安徽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立方米） 29,645.00 28,335.00 29,233.00 30,794.00 

工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0.84 0.77 0.69 0.67 

农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3.78 3.68 3.63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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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立方米） 23,967.00 24,565.00 26,958.00 26,841.00 

工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1.21 1.11 1.01 1.04 

农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2.70 2.59 2.49 2.27 

江苏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立方米） 48,623.00 49,797.00 59,653.00 57,883.00 

工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1.63 1.44 1.37 1.35 

农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3.91 3.82 3.75 3.62 

上海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立方米） 13,361.00 13,344.00 13,007.00 12,802.00 

工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0.23 0.19 0.18 0.16 

农业废水氨氮排放总量（万吨） 0.35 0.32 0.31 0.30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缺乏协调机制 

长江经济带发展应该是整体的、协调统一的发展，而不应该是分隔开来的根据行政区域划分的各单位独立

开发。长江经济带涉及到的环境保护问题，交通体系建立以及产业布局等方面，涉及到了水利部、住建部、交

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以及沿江区域的 11 省市，容易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尤其是各地方在执行规划中，

都以目前各省市自身经济发展现状作为出发点，缺乏对于整体发展的考虑。要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然要

建立协调统一的跨区域统筹机制，协调和明确各省市的职责范围以及任务，避免各行其是、各管各段的现象发

生。 

产业结构相似 

长江经济带缺乏合理的产业布局规划，使上游与中下游区域产业未能实现合理的分工，中下游地区缺少资

源的支持，上游缺乏技术、资金支持。长江经济带沿江的 11 省市目前存在严重的产业同构。中下游地区各省区

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均在 0.7 以上，例如在 11 省市中，汽车制造行业为支柱产业的有 7 个，电子信息行业为支

柱的有 6 个，各城市的产业发展布局基本相同。产业结构的相似必然导致行业之间竞争的加剧，从而造成资源

的不合理利用以及工业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拖慢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步伐。下游地区来说，要积极引导资源加

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通过下游地区的资金、技术管理带动中上游发展，上游地区的矿产、

水电等能源资源向下游流动。 

表 5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支柱产业 

省（市） 省（市） 支柱产业 

四川 高附加值 IT 软件制造、汽车制造 

重庆 IT 行业、汽车、装备机械、生物化学、有色金属和轻纺业 

云南 烟草、矿产、电力、生物和旅游 

贵州 白酒酿造、电力、药业、建筑 

湖南 机械装备制造、食品、新材料、电子信息、文化创意 

湖北 汽车、钢铁、石化、食品、电子信息、纺织 

江西 汽车制造和能源 

安徽 汽车、装备、优质金属材料、水泥及非金属优质材料、信息电子、农副产品加工、能源和煤化、生物技术工业 

浙江 生物、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海洋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 

江苏 机械制造、电子、石油化工、汽车 

上海 现代服务业、金融、航运、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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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长江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大保护势在必行 

工业发展导致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长江经济带工业占我国工业总量的 40%以上，工业的蓬勃发

展也带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特别是有些企业不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将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到长江之中，

导致长江的水体质量不断下降。2015 年，长江经济带直接排放入环境的工业废水的排放量达到了 630801 万吨，

其中，江苏省直接排入环境工业废水达到 126594 万吨，占整个经济带总量的 20.07%，上海工业废水直接排入

环境量最少为 19322 万吨。经济带共产生 92075 万吨固体废物，1401 万吨危险废物。湖南省和云南省 2015 年

分别产生 258 万吨和 223 万吨危险废物，共占经济带全年危废产生总量的 34.36%。尽管随着近几年对长江保护

和督查力度不断加大，长江水质有了一定的改善，但要将水质恢复仍需要长时间、高强度的保护和督查力度。 

表 6 2012-2015 年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水和固废排放和处理情况 

省市 指标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上海 工业废水排放量:直接排入环境的（万吨） 19,728.00 18,071.00 18,917.00 19,322.0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 2,199.00 2,054.00 1,925.00 1,868.00 

危险废物产生量（吨） 549,568.00 543,108.00 628,380.00 569,708.00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99.70 99.30 98.20 97.90 

江苏 工业废水排放量:直接排入环境的（万吨） 157,759.00 142,872.00 130,569.00 126,594.0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 10,224.00 10,856.00 10,925.00 10,701.00 

危险废物产生量（吨） 2,085,866.00 2,180,856.00 2,433,297.00 2,553,147.00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98.70 98.30 97.10 95.70 

浙江 工业废水排放量:直接排入环境的（万吨） 77,542.00 63,019.00 52,843.00 47,114.0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 4,461.00 4,300.00 4,542.00 4,486.00 

危险废物产生量（吨） 805,810.00 1,046,829.00 1,579,225.00 1,921,114.00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97.60 96.00 93.00 90.80 

安徽 工业废水排放量:直接排入环境的（万吨） 59,167.00 61,797.00 60,287.00 60,146.0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 12,022.00 11,937.00 12,000.00 13,059.00 

危险废物产生量（吨） 247,402.00 558,402.00 780,778.00 894,323.00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98.80 99.50 99.20 97.50 

江西 工业废水排放量:直接排入环境的（万吨） 66,432.00 66,223.00 61,231.00 69,484.0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 11,134.00 11,518.00 10,821.00 10,777.00 

危险废物产生量（吨） 305,645.00 441,671.00 469,078.00 713,351.00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98.90 97.30 96.70 95.40 

湖北 工业废水排放量:直接排入环境的（万吨） 80,109.00 71,869.00 67,546.00 65,756.0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 7,611.00 8,181.00 8,006.00 7,750.00 

危险废物产生量（吨） 634,997.00 596,342.00 734,109.00 590,017.00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99.40 83.50 91.60 97.40 

湖南 工业废水排放量:直接排入环境的（万吨） 94,524.00 89,340.00 78,638.00 72,486.0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 8,116.00 7,806.00 6,934.00 7,126.00 

危险废物产生量（吨） 2,674,846.00 2,842,859.00 2,606,450.00 2,585,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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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92.10 90.10 91.30 90.00 

重庆 工业废水排放量:直接排入环境的（万吨） 29,466.00 32,206.00 33,580.00 33,398.0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 3,115.00 3,162.00 3,068.00 2,828.00 

危险废物产生量（吨） 490,253.00 466,801.00 376,185.00 452,289.00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99.90 97.80 97.30 97.30 

四川 工业废水排放量:直接排入环境的（万吨） 63,669.00 56,567.00 60,057.00 62,791.0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 13,187.00 14,007.00 14,246.00 12,316.00 

危险废物产生量（吨） 1,104,370.00 417,167.00 1,333,870.00 1,119,435.00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99.20 98.30 99.00 98.40 

贵州 工业废水排放量:直接排入环境的（万吨） 23,399.00 22,789.00 32,666.00 29,084.0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 7,835.00 8,194.00 7,394.00 7,055.00 

危险废物产生量（吨） 338,683.00 357,827.00 329,527.00 385,514.00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42.10 89.40 90.90 98.70 

云南 工业废水排放量:直接排入环境的（万吨） 41,496.00 40,989.00 39,004.00 44,626.00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 16,038.00 16,040.00 14,481.00 14,109.00 

危险废物产生量（吨） 2,080,373.00 1,937,582.00 2,400,002.00 2,229,968.00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 66.30 64.70 67.50 69.20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长江环境的恶化导致突发环境事件频发。从 2007 年到 2013，长江经济带突发环境事件数量基本保持着增

长的态势，2013 年突发环境事件达到 459 个，占到了全国总数量的 64.47%，相比于 2007 年的 216 件，增加了

112.50%，2013 年之后，随着一系列环境政策的出台，环境事件的数量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2016 年突发环境

事件数量 131 个，占全国总数量 43.09%，占比同 2013 年相比下降 21.38%，其中湖北省突发环境事件数量最多

为 37 个。 

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影响恶劣，大保护刻不容缓。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影响范围广，造成财产损失大，易对群

众生活造成严重威胁，容易引发公众恐慌，2016 年，我国发生三起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有两件发生在长江经济

带内的江西省。江西省宜春市中安实业有限公司违法排污致新余市第三水厂取水中断事件导致 4 万人收到停水

影响，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工业污水处理场违法排污致上高县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导致该县城供水中断。2014

年全国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3 件，有两件发生在湖北省，湖北省汉江武汉段氨氮超标事件导致三个供水厂停

水，湖北省认识自治州建始县磺厂坪矿业有限公司致重庆市巫山县千丈岩水库污染事件导致 5 万人饮用水受到

影响。重大突发环境事件集中发生在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的整治需求迫切，环境问题的治理刻不容缓。 

表 7 2007-2016 年长江经济带突发环境事件数量 

区域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四川 1 2 0 1 25 16 14 7 14 20 

重庆 24 21 33 23 18 25 11 16 9 11 

云南 1 4 3 0 1 1 2 3 4 1 

贵州 18 10 4 5 7 4 9 3 9 12 

湖南 0 6 0 1 9 3 3 2 16 8 

湖北 15 33 11 27 7 4 7 5 10 37 

江西 1 19 6 9 8 1 5 6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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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安徽 22 16 22 30 12 20 6 9 8 3 

浙江 80 64 50 35 31 23 26 27 22 16 

江苏 4 11 10 7 27 77 125 70 27 13 

上海 50 86 118 161 197 192 251 108 10 3 

经济带 216 272 257 299 342 366 459 256 136 131 

全国总数量 462 474 418 420 542 542 712 471 330 304 

经济带占比 46.75% 57.38% 61.48% 71.19% 63.10% 67.53% 64.47% 54.35% 41.21% 43.09%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表 8 长江经济带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年份 事件 影响 

2016 江西省宜春市中安实业有限公司违法排污致新余市

第三水厂取水中断事件 

新余市日供水量减少约 15%，全程停水影响人口约 1.7 万人，阶

段性停水影响人口约 4 万人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工业污水处理场违法排污致上

高县饮用水水源污染事件 

导致上高县城区供水中断，并引发部分群众聚集 

2014 湖北省汉江武汉段氨氮超标事件 武汉市的白鹤嘴水厂、余氏墩水厂、国棉水厂因出厂水质氨氮超

标，先后停止供水 

湖北省认识自治州建始县磺厂坪矿业有限公司致重

庆市巫山县千丈岩水库污染事件 

造成巫山县和奉节县 4 个乡镇约 5 万人饮用水受到影响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长江大保护：九江 77 亿项目落地开启千亿环保空间 

“长江大保护”—优先以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推动经济带发展，使母亲河永葆生

机活力 

长江经济带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长江经济带的环境问题形容到“长江

病了”，而且病得不轻。2016 年 1 月 5 日，习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指出当前和今后

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

程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项目的优先选项。自此，长江大保护正式提出。 

http://china.cnr.cn/news/20160108/t20160108_521070076.shtml 

中央、地方政策密集落地，为大保护保驾护航 

截至 2018 年 11 月，国家各部委已发布 12 项关于长江经济带保护和发展的政策，分别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

规划、污染治理指标、资金保障、监测机制等方面对长江大保护行动提供指导和支持。其中《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明确了长江经济带在 2020 年的环境指标。地方层面上，各地方政府均制定了地方《生态保护红

线》，确定了生态保护的保护区域，并依据地方各省市自身环境情况制定环境保护行动方案。 

http://china.cnr.cn/news/20160108/t20160108_5210700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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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国家各部委出台长江大保护相关政策 

发布时间 名称 颁发部门 内容 

2016/2/23 《关于加强长江黄金水道环境污染防

控治理的指导意见》 

发改委、环保部 明确了长江水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思路、

主要目标、具体任务等措施。 

《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造林绿化的指

导意见》 

明确了长江经济带绿化造林工作的总体思路、主要目

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2016/9/11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国务院 描绘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宏伟蓝图。 

2017/7/13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环保部 规划确立了六方面重点任务，以“五江”目标引领生

态示范，“三线”框定保护边界，强化联防联控机制。 

2017/7/28 《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

的指导意见》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改

委、科学技术部、财政

部、环境保护部 

进一步提高工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全面推进绿色制

造，减少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绿色增长。 

2018/7/20 《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 生态环境部 大力实施长江生态环境空间管控、排污口综合整治等

重点措施，确保长江生态功能逐步恢复，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 

2018/4/9 《关于聚焦长江经济带 坚决遏制固体

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专项行动方案》 

生态环境部 上下联动、协同配合，聚焦长江沿岸固体废物非法转

移和倾倒问题，严厉打击非法行为，切实保护长江“母

亲河”生态环境安全。 

2018/4/16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专项中央预算

内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发改委 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长江经

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2018/9/21 《共抓长江水生态保护力推美丽长江

建设行动方案（2018-2022 年）》 

水利部、农业农村部 将共同推动尽快启动实施一批重大水生态修复项目，

推动珍稀濒危水生生物保护。 

2018/10/15 《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

意见》 

国务院 进一步强化和提升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水域生态

修复工作。 

2018/11/1 《关于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的指导意见》 

发改委、生态环境部、

农业农村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水利部 

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推行绿

色生产生活方式，持续改善长江水质，实现农业农村

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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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6 《长江流域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办法

（试行）》 

生态环境部 加快建立长江流域自动监测管理和技术体系，完善长

江流域国家地表水环境监测网络，推进长江流域水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表 10 各地方政府长江大保护相关政策 

省市 发布时间 名称 

浙江省 2018/4/3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浙江省实施方案》 

南通市 2018/5/22 《南通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实施规划》 

四川 2018/7/25 《四川省生态保护红线方案》 

四川、重庆 2018/6/6 《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2 年)》 

重庆 2018/7/15 《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 

湖北省 2018/6/20 《湖北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湖北省企业非法排污整治工作方案》 

《湖北省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工作方案》 

2018/8/4 《湖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 

云南省 2018/6/29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 

江苏省 2018/7/14 《江苏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实施规划》 

湖南省 2018/7/25 《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 

上海市 2018/8/26 《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 

江西省 2018/8/30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江西省推进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攻坚行动农业重点任务工作方案》 

2018/7/15 《江西省生态保护红线》 

安徽省 2018/7/2 《安徽省生态保护红线》 

资料来源：各地方政府网站，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产业转移+产业清理+产业升级，建立统一市场机制 

伴随着一些系列政策的出台以及长江经济带的规划，长江经济带各产业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对产业转移、产业清理和产业升级三个方面，长江经济带统筹规划对于企业来说，短期内要进行迁移、改造，

意味着较高的成本，但长期来看，长江经济带经过规划后，有着更为合理的产业布局，上游、中游和下游形成

完整的产业链，有效的解决了原先产业结构相似的问题，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形

成产业园区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发展。 

 产业转移：长江下游地区要积极引导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以内需为主的资金、技术密集型

产业加快向中上游地区转移，发展“飞地经济”，通过下游的资金、技术管理直接带动中上游发展。 

 产业清理：对于不符合要求占用的岸线、河段、土地和布局的产业，必须无条件退出。各省市目前已

出台地方《生态保护红线》，在红线区域内，一切对环境可能造成污染的工业、企业都不能进入，但适

度发展旅游业或者农产品深加工可以允许，对污染型企业，采取搬迁改造或关闭退出，严禁向长江中

上游转移，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上游禁止新增化工园区和有重大环境风险的生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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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升级：推动传统产业整合升级，依托产业基础和龙头企业，整合开发区、产业园区，引导生产要

素向更具竞争力的地区聚集。加大火电、钢铁、造纸、纺织等行业节水力度，开展园区废水循环利用。

对沿江企业来说，监管更加严格，小型、分散排污企业面临更大压力，中大型企业，需加快技术改造。 

 市场一体化建设：统一市场准入制度，在上海、重庆等地开展负面清单管理试点。统筹基础设施规划

建设，消除区域服务差异，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鼓励建立长江经济带投资基金。 

表 11 政策对各个产业的影响 

行业 影响 

矿业 法关闭严重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小磷矿，提高磷过滤效率和回收率。加快矿区及周边裸露地造林绿化和植被恢复，改善矿

区生态状况 

渔业 2020 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建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制度，引导渔民上岸安居。 

水电 严格控制长江上游小水电、引水式水电开发，暂停受理新建小水电项目环评文，2020 年底前，依法拆除未批先建、破坏生态

环境的小水电。 

运输 加强船舶污染防治，在 2020 年底前，现有的船舶全部完成达标改造 

林业 加大天然林保护力度，有序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五江”+“三线”+“六任务”，构建长江美好生态 

2017 年 7 月 13 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发布，《规划》以“五江”目标引领生态示范，分别

为和谐长江、健康长江、清洁长江、优美长江、安全长江。“三线”框定了保护边界，划定了水资源利用上线、

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质量底线。规划了六方面的重点任务，提出在 2020 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态系统稳定

性明显提升，河湖湿地生态功能基本恢复。 

基本原则：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  

把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的位置，推动绿色发展，形成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产业结构，西部和上游地区以

预防保护为主，中部和中游地区以保护恢复为主，东部和下游地区以治理修复为主，各地区因地制宜制定针对

性的保护和治理措施，实行负面清单准入制度，设定生态保护红线，以科技创新支持保护工作。 

主要目标：建设五江 

2020 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提升，河湖、湿地生态功能基本恢复，生态环境保护体

制机制进一步完善，以建设和谐长江、健康长江、清洁长江、优美长江、安全长江为目标。同时，《规划》还指

出，到 2030 年，长江干支流生态水量充足，水环境质量、空气质量和水生态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显著增强，生态环境更加美好。 

表 12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指标 

指标 2015 2020 累计 

水资源利用 
   

用水总量（亿立方米） 2622.7 <2922.19 
 

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 
 

27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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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516 0.529 
 

生态系统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万平方公里） 
 

10 
 

长江干支流自然岸线保有率（%） 
 

>64.6 
 

森林覆盖率（%） 41.3 43 
 

森林蓄积量（亿立方米） 53.1 59.1 
 

湿地面积（万公顷） 1154 提高 
 

水环境 
   

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 高于 97% 
 

地表水国控断面达到或由于三类水质比例（%） 68 >75 
 

地表水劣五类断面比例（%） 7 <2.5 
 

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 81.3 >84 
 

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控制比例（%） 
 

<10 
 

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减少（%） 
  

11.4 

废水氨氮排放总量减少（%） 
  

11.8 

重点地区总磷排放总量减少（%） 
  

10 

城乡环境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80.6 84 
 

细颗粒物 PM2.5 未达标的城市浓度下降（%） 
  

18.2 

废气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 
  

15 

废气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 
  

16.2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68 89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90 
 

县城污水处理率（%） 
 

85 
 

城市污水处理率（%） 
 

95 
 

环境风险 
   

五年期突发环境事件总数下降比例（%） 
  

10 

资料来源：《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六大重点任务： 

长江经济带的生态保护涵盖多个领域，《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一江清水为主线，水资源、水生

态和水环境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兼顾城乡环境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防治，严控环境风险，强化共抓

大保护的联防联控机制建设，任务具体分为六个方面：确立水资源利用上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守环境质

量底线，全面推进环境污染治理、强化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应对和创新大保护的生态环保机制政策。六大任务的

提出明确了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的具体内容，为长江的生态修复工作指明了方向。 

表 13 长江经济带六大重点任务 

六大任务 内容 

确立水资源利用上线，妥善

处理江河湖库关系 

1. 实行总量强度双控。2020 年，长江经济带用水总量控制在 2922.19 亿立方米以内，严格强度指标管理，

2020 年，长江经济带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 2015 年下降 25%以上。 

2. 实施以水定城以水定产。合理确定城镇规模，城镇建设和承接产业转移区域不得突破水资源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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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严格水资源保护。保障枯水期供水和生态水量。促进长江干流、鄱阳湖及洞庭湖生态系统平稳恢复。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生

态保护与修复 

1.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任意改变用途。 

2. 严格岸线保护。实施《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 

3. 强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护。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 

4. 开展生态退化区修复。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推进富营养化湖泊生态修复 

5. 加强生物多样性维护，提升外来入侵物种防范能力 

坚守环境质量底线，推进流

域水污染统防统治 

1. 实施质量底线管理。2020 年，长江经济带县城、城市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 85%、95%左右 

2. 优先保护良好水体。强化河流源头保护 

3. 治理污染严重水体，大力整治城市黑臭水体。2020 年前，完成黑臭水体的整治任务，地级及以上城市

建成区黑臭水体控制比例小于 10% 

4. 综合控制磷污染源，治理岷江、沱江、乌江、清水江流域及长江干流宜昌段总磷污染。 

全面推进环境污染治理，建

设宜居城乡环境 

1. 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实施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计划 

2. 突进重点区域土壤污染防治。加强土壤重金属污染源头控制， 

3. 加强农村农业环境治理。加快建设农村环境基础建设 

强化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应

对，严格管控环境风险 

1. 严格环境风险源头防控。加强环境风险评估，强化工业园区环境风险管控，优化沿江企业和码头布局。 

2. 加强环境应急协调联动，建立流域突发环境事件监控预警与应急平台 

3. 遏制重点领域重大环境风险，确保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 

创新大保护的生态环保机

制政策，推动区域协同联动 

1. 健全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机制。完善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推进省际间环境信息共享。 

2. 创新上中下游共抓大保护路径。建设统一的生态环境检测网络 

3. 强化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环境管理措施。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评估 

资料来源：《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五大专项行动+三大环保督查，大保护截污整改初见成效 

自提出长江大保护以来，国家先后开展了五项针对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的专项行动，解决了一批对环境存

在重大威胁的历史遗留问题，使长江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保障。同时，国家生态环境部联合其他部委开展了三

次督查行动，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采取逐一消号、突出问题挂牌督办的形式进行整治。通过专项整治行动及环

保督查行动，长江流域水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2016 年 7 月，长江流域按水功能区共评价 1102 个，达标数量

909 个，达标率 82.00%， 按河长统计评价 41189.9 千米，达标河长 34424.1 千米，达标率 83.60%。2018 年 7

月，长江流域按水功能区共评价 1153 个，达标数量 974 个，达标率 84.50%，较 2016 年同期提升 2.5 个百分点，

按河长统计评价 41476.2 千米，达标河长 36594.8 千米，达标率 88.20%，较 2016 年同期提升 4.6 个百分点。（资

料来源：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表 14 长江经济带专项行动及环保督查 

 
名称 开始时间 

五大专项行动 非法码头、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 2015 年底 

工业污染专项整治行动 2017 年 11 月 

饮用水水源地安全检查专项行动（县级市） 2017 年 6 月 

长江入河排污口专项整治行动 2017 年 4 月 

岸线保护和利用专项检查行动 2017 年 12 月 

三大环保督查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执法专项行动 2018 年 4 月 

“清废行动 2018”及核查“回头看” 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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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2018 年 5 月 

资料来源：《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专项行动一之非法码头、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 

非法码头、非法采砂对长江的抗洪能力和交通运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严重威胁了长江航道的安全性，自

2015 年底，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采取了 3 个阶段的整治工作，：第一阶段对长江沿江的非法码头、

非法采砂的情况进行了摸查，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治方案并监督整改；第二阶段组织了专项整治“回头看”

工作，对整改完成的问题进行核查，督促整改中的问题加快整治步伐；第三阶段，提出在 2017 年 9 月底前完成

非法码头查处工作，年底前完成生态复绿工作。截至目前，长江沿江的 959 座非法码头已经全部被拆除，其中

的 809 座完成了生态复绿，要求进行提升的的码头已经完成整改，打击了非法采砂的行为，建立起有效的保护

监督机制。 

专项行动二之工业污染专项整治行动 

长江经济带工业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许多企业将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到长江之

中，针对工业污染的问题，2017 年 11 月，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了工业污染专项行动，首先是

对在环境敏感区内的化工园区、企业在 18 年 6 月之前搬离。其次，对于存在污水处理不达标或者处理工艺需升

级的企业，责令其整改，在 2018 年 6 月底之前不能完成的，依法关闭。目前，各省市出台了地方《生态保护红

线》，明确了生态保护的范围，对与生态红线内区域，一切可能造成污染的企业都不得进入，同时，《长江经济

带规划纲要》也提出了优化产业布局、产业园区水循环利用、提升污水处理工艺等具体规划，接下来，将继续

对工业污染进行整治。 

专项行动三之饮用水水源地安全检查专项行动（县级市） 

饮用水水源事关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2014、2016 年发生的环境事件均造成了居民的饮用水供应中断，造

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对此，2017 年 6 月，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了饮用水水源地安全检查专项行动，分别对地

级城市、县级城市饮用水水源地进行检查。截至 2017 年 9 月底，排查出县级城市饮用水水源地近 1200 个问题，

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法律法规要求的落实程度不够，二是存在安全风险隐患。接下来，专项行动将对

发现的问题进行监督整改，严查整改情况，建立长效的监督检查机制，确保饮用水水源的安全。 

专项行动四之长江入河排污口专项整治行动 

非法排污口严重污染了长江水质，2017 年 4 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发现了三大问题，一是排污口位于

各类保护区内，二是排污口在水质未达标的水功能区内，三是监管力度不够。针对发展的问题，领导小组办公

室提出了四项整改要求，取缔保护区内的入河排污口；位于水质没有达标的水功能区排污口采取限期整治；对

违规设置的排污口集中整改；对排污口进行优化布局，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推动排污口的规范建设，要求于

2018 年底前整改完毕。 

专项行动五之岸线保护和利用专项检查行动 

岸线作为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是重要的资源，但长江岸线存在着违法占用、集约化水平不高、

监管力度不足的问题。2017 年 12 月，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水利部开展长江干流岸线保护和利用专项检查行动，

专项行动分为省市自查、重点核查和清理整改三个阶段，目前检查行动正在稳步进行。同时，领导小组将会同

有关部门搭建岸线监督保护机制，确保岸线违法利用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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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督查一之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执法专项行动 

2016 年 5 月，环境保护部派出 3 个督查组,对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落实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执法专项行动

情况进行督查,确保群众饮水安全，经排查，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共发现 490 个各类环境问题。督查结果来看，

四川省出现的问题最多达到了 120 个，占到了总问题数量的 24.49%，浙江省出现的问题最少为 5 个。

（http://www.h2o-china.com/news/266027.html）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排查共发现 490 个各类环境问题全部完成治理，长江经济带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执法的圆满结束也标志着长江经济带饮用水环境安全保障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各省市

都设立并划分了饮用水保护区，建立了长效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机制，彻底解决了威胁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的问题。 

表 15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饮用水水源问题数量 

区域 省市 问题数量 

上游 四川 120 

重庆 26 

云南 18 

贵州 83 

中游 湖南 80 

湖北 62 

江西 12 

下游 安徽 33 

浙江 5 

江苏 43 

上海 8 

经济带 
 

490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环保督查二之“清废行动 2018”及核查“回头看” 

“清废行动 2018”。5 月 9 日，环境部为坚决遏制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案件多发态势，确保长江生态环境

安全，生态环境部启动“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即“清废行动 2018”。2018 年 5 月 9 日至 15

日，通过对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2796 个固体废物堆存点位进行现场摸排核实，共发现 1308 个问题。其中，

湖北发现问题最多为 386 个，占到发现问题总数的 29.51%，同时挂牌督办问题也是长江经济带中数量最多的省，

达到了 36 个，占挂牌督办问题总数的 32.43%。目前，上海、浙江完成整改比率为 100%，江苏、安徽、湖北、

湖南、云南五省完成比例均达到 95%以上。本次清废行动以长江经济带为切入点，全国范围统一要求，固废监

管进入环境执法主战场，固废攻坚战正式开启。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5-10/1215690.html） 

表 16 “清废行动 2018”各省市问题数量及挂牌督办数量 

区域 省市 问题总数 挂牌督办数量 

上游 四川 60 4 

重庆 33 4 

http://www.h2o-china.com/news/266027.html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5-10/12156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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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32 3 

贵州 65 14 

中游 湖南 69 4 

湖北 386 36 

江西 336 14 

下游 安徽 88 5 

浙江 17 4 

江苏 187 14 

上海 35 9 

经济带  1308 111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清废行动 2018”核查“回头看”。生态环境部于 2018 年 7 月上旬，组成 11 个核查组，对之前督查中发

现的 1308 个问题整改情况逐一进行现场核实，1249 个问题达到四项督办要求，占比总数量的 95.5%，其中，111

个部级挂牌督办问题中，达到四项督办要求的 101 个，占挂牌督办总数量的 91%。目前，仍剩余 59 个问题没有

达到四项督办要求，其主要原因为整治周期长、由于地方气候问题暂停整治。 

（http://www.czt.gov.cn/Info.aspx?ModelId=1&Id=45387） 

“清废行动 2018”核查“回头看”进一步加强了督查的力度，对于发现问题进行现场核实，督促各地严格

按照“清理、溯源、处罚、问责”四项工作标准进行整改工作，避免了发现问题后懈怠整改、表面整改的问题，

促使各地政府对于环境保护问题更加重视，保证环境问题的解决工作落到实处，自“回头看”行动开展以来，

各地政府均对未完成问题加快整改，对其中较大问题实行省级督办治理，同时，已完成整改问题均在网站上进

行公示以便群众监督，确保问题彻底得到解决，促使了一大批历史遗留问题、污染问题得到治理，固废市场将

加速释放。 

环保督查三之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2018 年 5 月 7 日，生态环境部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 2018 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此

次督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5 月到 6 月份，督察组将分为三批对全国重点城市开展督查。第二阶段为 9

月到 10 月，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检查。第三阶段为 10 月到 12 月，对环境问题严重城市开展约谈，整改不力的

城市开展专项督查。 

全国黑臭水治理平台显示，全国已认定黑臭水体总计数量 2100 个，其中：未治理数量为 0 个，治理中数量

为 264 个，已治理数量为 0 个，再次黑臭数量为 0 个。在统计中可以看到，长江经济带黑臭水体总长度 5015.07

公里，总面积 214.10 平方公里，黑臭水体总数量 928 个，占全国总数量的 44.19%，其中，湖北黑臭水体长度最

长为 3498.93 公里，云南省黑臭水体面积最大为 49.48 平方公里。 

截至 2018 年 11 月 8 日，长江经济带黑臭水体治理完成率为 81.57%，其中，重庆、贵州、浙江和上海整治

完成率均为 100%，云南省治理完成率最低为 58.33%，《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要求到 2020 年，城

市黑臭水体比例低于 10%，长江经济带仍未达到治理目标，对于黑臭水体的整治仍需保持治理高压，督促地方

对发现的问题加快整改，加强监督，杜绝表面整改，避免黑臭水体治理后再次黑臭。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80111/873502.shtml 

http://www.czt.gov.cn/Info.aspx?ModelId=1&Id=45387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180111/8735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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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长江沿岸黑臭水体数量及治理情况 

区域 省市 总长度（公里） 总面积（平方公里） 全部数量 方案制定 治理中 完成治理 完成率 

上游 

四川 249.48 62.54 99 2 21 76 76.77% 

重庆 46.00 9.23 31 0 0 31 100.00% 

云南 61.96 49.48 12 0 5 7 58.33% 

贵州 26.85 0.04 14 0 0 14 100.00% 

中游 

湖南 342.73 34.03 170 5 28 137 80.59% 

湖北 3498.93 25.32 145 3 19 123 84.83% 

江西 22.10 1.26 26 0 5 21 80.77% 

下游 

安徽 361.45 21.24 217 30 39 148 68.20% 

浙江 3.60 0.11 6 0 0 6 100.00% 

江苏 272.72 5.56 152 1 13 138 90.79% 

上海 129.26 5.29 56 0 0 56 100.00% 

经济带 
 

5015.07 214.10 928 41 130 757 81.57%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三峡集团牵手 9 大企业、8 大省市，拉开千亿治理大幕 

首批 8 大省市先行，模式机制有望推广 

2015 年 5 月 25 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支持三峡集团

在共抓长江大保护中发挥骨干主力作用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三峡集团在长江大保护中的领导地位。截至目前，

三峡集团已经与四家央企签署共抓大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五家国企、民企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除企

企合作外，三峡集团也进行地企合作，先后与 8 个省市签订战略框架协议。 

三峡集团将以城镇污水处理作为共抓大保护的切入点，首批以江西九江、湖南岳阳、湖北宜昌、安徽芜湖

为试点城市。组建生态环保业务实体，优先在试点城市按照厂网河（湖）岸一体、泥水并重等模式推进先行先

试，全面开展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护等“三水共治”重点关键性工程，总结提炼出一批可持续、

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式、新机制；逐步将新模式、新机制推广应用到沿江 11 省市。 

表 18 三峡集团企企合作、企地合作项目及进展 

合作类型 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进展情况 

企企合作 2017/12/29 与中国电建集团签署共抓长江大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订协议 

2018/7/23 与中国建筑集团签署《共抓长江大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订协议 

2018/8/1 与中国化学工程集团签署共抓长江大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订协议 

2018/8/8 与中国铁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订协议 

2018/9/17 与北控集团签署共抓长江大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订协议 

2018/9/20 与碧水源签署共抓长江大保护战略合作框架 签署协议 

2018/10/17 与中国水环境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署协议 

2018/10/23 与桑德集团、启迪桑德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署协议 

2018/10/24 与东方园林签订《共抓长江大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署协议 

企地合作 2018/3/15 与岳阳市政府签订《共抓大保护、共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岳阳市南巷河、北港河水环境综合治理示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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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合作框架协议》 程正式开工 

2018/4/10 与湖北省政府签署合作推动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框架协议 签订协议 

2018/5/4 与江西省政府签订共抓长江大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订协议 

2018/5/25 与宜昌市委、市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首个企地示范区开始建设，两个先导项目猇亭

污水厂网改扩建工程、秭归污水厂网兴建工程

开始建设 

2018/6/8 与重庆市政府签署坚持生态优先、共推绿色发展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签订协议 

2018/7/6 与湖南省政府签署《共抓长江大保护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

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订协议 

2018/7/15 与芜湖市政府签订《共抓长江大保护、共建绿色发展示范区

合作框架协议》 

签订协议 

2018/7/30 九江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系统综合治理一期项目 首个 ppp 项目公司九江市三峡水环境综合治理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资料来源：三峡集团官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九江 77 亿项目落地，先行先试先导工程开启千亿治理空间 

2018 年 7 月 30 日，长江三峡集团联合中标九江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系统综合治理一期项目，项目概算约 77

亿元，项目合作期为 20 年，其中建设期 2-3 年，采用 PPP 模式运作。11 月 1 日，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龙门小区管网

改造工程破土施工，标志着两河（十里河、濂溪河）流域综合整治工程正式开工建设，11 月 16 日，江西省九江市中心城区

水环境系统综合治理一期子项目——八里湖赛城湖控制枢纽工程一期上游横向围堰截流圆满成功。围堰顺利合拢，标志着工

程进入新的实质性施工阶段。 

表 19 九江市中心城区水环境系统综合治理一期项目内容 

项目内容 规模 标准 

芳兰区域污水处理

综合治理一期工程 

九江市芳兰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工程 用地 50 亩，污水处理规模 3.0 万吨/天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

—2002)一级标准的 A 标

准; 

九江市芳兰污水处理厂一期配套管网项目

工程 

5000 立方米/天 区域污水应收尽收，配套

建设相关支管网 

芳兰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尾水净化工程 用地面积 15 亩  

白水湖区域污水处

理综合治理一期工

程 

九江白水湖污水处理厂近期工程 用地面积 23 亩，污水处理规模 1.5 万吨

/天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18918

—2002)一级标准的 A 标

准; 

九江市中心城区排水管网一期工程 新建管道 2400 米，管道清淤 3073 米，

新建道路 2770 米 

区域污水应收尽收，配套

建设相关支管网 

白水湖环湖整治一期工程 总面积 92868 平方米，绿地面积 68578

平方米 

 

九江市中心城区长 河口泵站排放口、庐山北路口排放口、锁 新建截污管道 23 千米，新建截流井 15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18 

行业专题研究（深度）报告 

长江大保护 

 

请参阅最后一页的重要声明 

江排水口污水综合

治理工程 

江楼对面排放口、浔阳江畔小区对面排放

口、浔阳区人民法院排放口、河西泵站排

放口等 6 个长江排放口 

座，新建污水净化站 1 座（用地 18.8 亩，

污水处理规模 2 万吨/天） 

物排放标准》 (GB18918

—2002)一级标准的 A 标

准) 

八里湖赛城湖控制

枢纽工程 

新建八里湖泵站 扬程 4.5 米。装机功率 2000 千瓦，设计

流量 22 立方米/秒 

 

新建赛城湖泵站(4 台) 扬程 4.5 米。装机功率 8000 千瓦，设计

流量 91.2 立方米/秒 

 

重建八里湖闸 净宽 5 米，共三孔，底板高程 11.1 米，

闸底板长 34 米，宽 21.4 米 

 

两河(十里河、濂溪

河)流域综合整治工

程 

岸线治理 长度 32.5 千米  

截污工程 新建截污管道 11.9km，修复截污管道

21.7km，改造排放口 67 个，改造化粪池

300 座，新建雨水调蓄池 28 座 

鹤问湖污水处理厂 6 万

吨/天，全地下污水处理

厂处理能力 4 万吨/天 

河道清淤工程 河道清淤深度 0.2-0.8 米  

新建补水管道 3.4 千米  

生态修复工程   

环赛城湖区域污染

控制及生态化改造

工程 

沙阎路生态化改造工程 长 3500 米，宽 50 米  

环赛城湖截污控制及管网完善工程 建给水管道 13030 米，新建污水

管道 30000 米，新建污水压力管

道 10931 米，新建雨水管道 5175

米，新建燃气管道 3942 米，新

建强电管道 27770 米，新建弱电

管道 27770 米，新建污水压力泵

站 7 座 

 

赛城湖大道海绵城市建设工程 新建绿化工程 499506 平方米，

铺装广场、步行道 70141平方米，

铺装绿道 80146 平方米 

 

江洲大道和通江大道综合管廊工程 江州大道管廊长度 4.9 千米，净

高 3 米;通江大道管廊长度 1.8 千

米，净高 3 米 

 

资料来源：三峡集团官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随着三峡集团中标九江市水环境治理项目以及部分项目的开工建设，标志着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从源

头控制进入到综合治理阶段，77 亿的项目总额更标志着广阔的市场空间，长江经济带综合治理涉及到水务运营、

固废处理、污水处理、环境监测等环保子板块，各板块内的龙头企业由于有较成熟的机制及经验，必将受益于

大保护行动的推进，政策利好和市场的高需求将拉动业务的高速增长。 

危废处置 

我国每年危废的产生量都要远远高于危废的综合处置利用量。2015 年，全国危废产生量为 3976 万吨，综

合利用量为 2050 万吨，处置量为 1174 万吨，缺口 752 万吨。根据 2007 年一次普污结果，危废实际产生量 4573.69

万吨，而当年官方统计口径危废产生量只有 1079.00 万吨，危废处置统计缺口远小于实际缺口，预计真实市场

需求近亿吨，市场规模接近 2400 亿。而供给端产能受许可证限制、分布不均衡，产能存在巨大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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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长江经济带共产生危险废物 1401.40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35.24%，按照全国市场空间 2400 亿的

总额来计算，长江经济带危废市场的空间额为 845.92 亿，全国近亿吨的真实需求量计算，长江经济带的真实需

求量为 3524 万吨。据统计，2017 年长江经济带的危废处理能力为 2724.67 万吨，依然不能满足长江经济带的需

求，随着长江经济带规划的中期节点 2020 到来，以及“清废行动”2018“回头看”的督查加强，危废处理市场

需求将迎来高速增长，可以预见广阔的市场空间。 

黑臭水治理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要求，到 2020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控制比例低于 10%，

目前，结合长江经济带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截至 2018 年 11 月，长江经济带黑臭水体治理完成率

为 81.57%，离 90%的最低目标要求还有 8.43%的空间。此外，在督查行动进行的过程中，由于有些地方对于黑

臭水体整治采取虚报、少报的行为，导致实际处理率要低于上报的处理率，并有新的黑臭水体被发现，在督查

行动中，长江经济带新发现黑臭水体 38 条，实际未消除 29 条。 

长江经济带治理中的黑臭水体共 130 条，面积 68.32 平方公里，若按照平均面积来给予推断，新发现的以

及实际未消除共计 67 条黑臭水体的面积为 35.21 公里，故需治理总面积为 103.53 平方公里，依照每平方公里的

治理成本为 3 亿元来计算，黑臭水体治理的投资金额为 310.59 亿元。伴随着环保督查常态化，以及国家对于黑

臭水体整治的决心，将有更多的黑臭水体被监察发现，虚报、少报问题将得到改善，黑臭水体治理市场仍有成

长空间。 

表 20 长江沿岸城市黑臭水体实际完成比例 

省市 城市 上报黑

臭水体

总数 

上报已完成

整治黑臭水

体数量 

上报完成

比例 

实际已

消除 

基本消

除 

未消除 新发现 上报数据实际

完成情况 

上报数据

真实与否 

黑臭水体

治理实际

完成比例 

四川 遂宁 2 2 100.00% 0 2 0 0 100.00% 是 100.00% 

成都 41 41 100.00% 33 6 2 1 95.12% 否 92.86% 

自贡 8 2 25.00% 2 0 0 0 25.00% 是 25.00% 

重庆 重庆 31 31 100.00% 27 4 0 0 100.00% 是 100.00% 

云南 昆明 1 1 100.00% 0 1 0 1 100.00% 是 50.00% 

昭通 3 1 33.33% 1 0 0 0 33.33% 是 33.33% 

玉溪 4 2 50.00% 0 2 0 0 50.00% 是 50.00% 

贵州 六盘水 1 1 100.00% 1 0 0 0 100.00% 是 100.00% 

贵阳 0 0  0 0 0 4 0.00% 否 0.00% 

安顺 13 13 100.00% 3 0 10 0 23.08% 否 23.08% 

湖南 岳阳 32 20 62.50% 16 3 1 0 59.38% 否 59.38% 

长沙 24 24 100.00% 20 3 1 0 95.83% 否 95.83% 

湖北 随州 7 4 57.14% 3 0 1 1 42.86% 否 37.50% 

武汉 19 19 100.00% 14 3 2 1 89.47% 否 85.00% 

十堰 79 77 97.47% 68 0 9 0 86.08% 否 86.08% 

江西 南昌 5 5 100.00% 4 0 1 3 80.00% 否 50.00% 

赣州 5 5 100.00% 4 0 1 0 80.00% 否 80.00% 

吉安 4 4 100.00% 4 0 0 0 100.00% 是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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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芜湖 71 43 60.56% 29 13 1 2 59.15% 否 57.53% 

安庆 10 6 60.00% 2 4 0 0 60.00% 是 60.00% 

合肥 4 4 100.00% 1 3 0 0 100.00% 是 100.00% 

江苏 扬州 21 13 61.90% 13 0 0 14 61.90% 是 37.14% 

上海 上海 56 56 100.00% 53 3 0 11 100.00% 是 83.58%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污水处理 

城镇污水日处理缺口 373.44 万吨。对于城镇污水处理率，《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要求在 2020 年

达到 95%，依据 2015 年的各省市城镇污水处理数据，长江经济带共产生污水总量 229.65 亿吨，分省市来看，

除浙江、江苏、上海外，其余 8 省市均为达到 95%污水处理率的要求，按照 95%的达标率来计算，未达标省市

污水处理的缺口为 13.63 亿吨，每日处理污水缺口 373.44 万吨，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成本约为 3000 元每吨日处理

能力，因此预计城镇污水处理的投入为 113.03 亿，市场空间广阔。 

表 21 长江沿岸城市城镇污水治理缺口 

省市 城镇污水排放量（万吨） 城镇污水实际处理量（万吨） 污水处理率 治理缺口（万吨） 

四川 269,725.40 211,732.00 78.50% 44,507.13 

重庆 114,117.60 107,823.00 94.48% 588.72 

云南 127,082.00 102,604.00 80.74% 18,123.90 

贵州 83,576.40 70,907.00 84.84% 8,490.58 

湖南 236,795.20 189,725.00 80.12% 35,230.44 

湖北 232,729.90 216,841.00 93.17% 4,252.40 

江西 146,450.10 118,299.00 80.78% 20,828.60 

安徽 208,928.00 194,196.00 92.95% 4,285.60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提标改造市场空间广阔。目前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既有的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标准基本均是按照长江一级 A 的

承载能力设计建造，随着长江水体保护的深入，污水处理排放标准的提高势在必行。倘若未来污水排放标准提

高到地表水Ⅳ类标准，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厂需进行提标改造，2015 年，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厂污水总处理能

力为 7657 万吨/日，建设从一级 A 到地表水Ⅳ类标准的成本为 1000 到 1500 元每吨日处理能力，运营方面每吨

将增加 0.4 到 0.5 元每吨，按照建设成本为 1000 元每吨日处理能力，运营成本每吨增加 0.4 元计算，提标改造

建造空间为 766 亿元，，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扩大。 

表 22 长江沿岸省市污水厂处理能力（2015 年） 

区域 省市 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万吨/日） 

上游 四川 716.00 

重庆 318.00 

云南 333.00 

贵州 214.00 

中游 湖南 641.00 

湖北 775.00 

江西 4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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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 安徽 625.00 

浙江 1,177.00 

江苏 1,660.00 

上海 776.00 

经济带  7,657.0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工业废水偷排漏排整改激发治理需求。由于工业废水存在着严重的偷排漏排现象，实际排放量远超统计排

放量，长江经济带环境整治行动将对工业废水的偷排漏排现象进行严厉打击，工业废水的处理需求将得到进一

步的增长，规范化处理工业废水需建立配套处置场，对工业废水的处理需求将加快市场空间的释放，废水处置

行业前景广阔。 

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作为环保发展的基石，近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据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发布 2017 年环境监

测仪器行业报告，17 年环境监测产品销售同比增长 38.5%。环保督察组“回头看”工作针对大气污染等环境监

测问题进行重点排查，凸显了国家对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视。《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以及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也全面强调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与在线监测的重要性，并且在《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发展规划》也提出

建设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并将其作为六大重点任务之一，随着长江经济带长效监督机制建立的开展，环

境监测行业即将迎来业绩的高爆发。 

由于长江经济带的综合整治刚刚开始，目前涉及到的环保领域较少，但仅危废处理（845.92 亿）、黑臭水治

理（310.59 亿）和污水处理（879.03 亿）的市场空间总额已经达到了 2035.54 亿元，随着 2020 年长江经济带环

境治理中期结点的接近，其他环保领域的市场空间（垃圾分类、环卫市场化、农村整治）也将得到释放，整体

市场空间远超千亿，水治理、固废危废处置以及环境监测龙头必将优先享受政策红利，抢占先机。 

重点推荐标的—碧水源、聚光科技 

碧水源（300070.SZ）——牵手三峡集团强强联合，政策利好业绩增长可期 

碧水源是一家集膜材料研发、膜设备制造、膜工艺应用于一体的高科技环保企业，是水务行业龙头。18 年

前三季度，公司营收 60.49 亿元，同比增加 11.90%，公司收购冀环公司和定州京城环保，进军危废行业；收购

北京良业环境，拓展生态照明业务；加上市场开拓逐步完成的净水器任务，多元布局巩固公司水龙头地位。 

在手订单充足，项目运营拉动业绩增长。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 18 年新增订单 170 个，总金额 363.39

亿元；公司在手 EPC 项目总计 271 个，未确认收入 248.42 亿元；在手 PPP 项目 174 个，尚未完成 558.60 亿元，

在手订单依然充足。此外，公司目前处于运营状态项目 31 个，前三季度贡献运营收入 6.22 亿元，占总营业收

入的 10.28%，未来随着新项目的投运以及运营中项目的稳定运行，营业收入也将成为公司业绩新增长点。 

牵手三峡集团进军长江大保护，污水处理市场空间广阔。2018 年 9 月 20 日，碧水源与三峡集团签署《共

抓长江大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作为推动长江大保护领导企业，三峡集团将从城镇污水处理入手，我们预计

长江经济带污水处理市场空间为 186.72 亿，随着生活污水排放总量逐年增加，市场空间将有望进一步提升。同

时，随着大保护行动的深入，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也将稳步进行，市场需求逐步加大，水务行业龙头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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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与三峡集团的合作必将为企业带来大量订单，预计业绩将迎来爆发。我们预计 2018 至 2020 年营收至 158.84、

184.86、208.52 亿元；归母净利润至 27.05、30.47、34.42 亿元，对应 EPS 为 0.86、0.97、1.10 元，维持“买入”

评级。 

聚光科技（300203.SZ）——在手订单充足，市场高需求助力行业龙头腾飞 

聚光科技是国内先进的城市智能化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国内绿色智慧城市建设的先驱之一，是环境

监测行业的龙头企业，18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23.01 亿元，同比增长 38.41%，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4.2 亿

元。同比增长 30.34%。 

在手订单充足，全年业绩指引（6.02-6.64 亿）超预期。截至 2018 年 11 月，公司公告新增订单已接近 40

亿元，2017 年底公司未执行或尚在执行中结转到 2018 年的在手合同金额约 22.5 亿，在手订单充沛。公司公告

预计全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6.02-6.64 亿元，同比增加 34-48%，充足的在手订单和源源不断的新增订单亦会为全年

业绩高增保驾护航。预计扣非归母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88.4%-108.7%，全年指引超预期。 

技术研发提升核心竞争力，市场高需求助力行业龙头腾飞。公司目前拥有一支 500 余人的研发团队，研发

支出占管理费用的 71.08%，先后承担了 80 余项国家和地方科技计划项目，在微型空气站 3.0、扬尘监测系统等

监测产品上不断创新，针对污水监管治一体化不断开创新处理设备，技术的领先必将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发展规划》中提出建设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并将其作为六大重点任务之一，

伴随着长江环境监测统一体系建设的推进，环境监测行业的市场需求必将呈现井喷式爆发，作为市场监测行业

的龙头，拥有着核心技术保证的竞争力，公司必将实现业务的飞跃。我们预计公司 2018 年-2020 年收入分别为

36.72 亿元、46.68 亿元和 59.59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6.04 亿元、7.36 亿元和 9.18 亿元，折合 EPS 分别为 1.33

元、1.63 元和 2.03 元，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分析 

政策推进力度及落实程度不及预期的风险；PPP 项目融资进度不及预期拖延项目整体进度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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